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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大资字〔2019〕4号

关于印发《中南大学科技成果资产评估项目
备案工作操作细则》的通知

各二级单位：

现将《中南大学科技成果资产评估项目备案工作操作细

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中南大学

2019年 1月 12日



―2―

中南大学科技成果资产评估项目备案工作
操 作 细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科技成果资产评估备案工作，根据

《教育部关于规范和加强直属高校国有资产管理的若干意见》

(教财〔2017〕9号)及《关于落实直属高校国有资产管理有关政

策的通知》(教财司函〔2018〕33号)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

际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我校职务科技成果资产评估项目。

第三条 学校科技成果资产评估工作，由科学研究部组织

开展，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审核与备案。

第四条 以技术入股（作价投资）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，

应当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对科技成果进行价值评估，

以评估报告作为技术出资验资证明材料之一；以转让、许可等

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，可根据需要对科技成果进行价值评估，

以评估结果作为科技成果交易价格的参考依据。

第五条 科学研究部需规范科技成果资产评估机构的选

聘工作，并严格审核科技成果资产评估各项资料；资产与实验

室管理处需完善资产评估备案材料的档案管理。

第六条 科技成果资产评估及备案工作按以下程序进行：

（一）课题组向科学研究部提出科技成果转化申请；

（二）科学研究部依据本细则第四条规定认为应当评估或

课题组要求评估的，委托选聘的资产评估机构对拟转化科技成

果进行资产评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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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科技成果转化合同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，课题组向

科学研究部提交科技成果评估项目备案材料；

（四）科学研究部将审核通过的备案材料提交资产与实验

室管理处备案；

（五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应自收齐备案材料日起，在 5

个工作日内完成备案手续。

第七条 科技成果资产评估项目备案材料包括：

（一）《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》；

（二）《资产评估委托合同》；

（三）《资产评估报告》；

（四）其他有关材料。

第八条 评估经费由课题组负责，科技成果转让后，评估

经费可计入成果转化交易成本。

第九条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于每年度终了 15 个工作日

内，将学校本年度《科技成果评估项目备案情况汇总表》和《科

技成果评估项目备案情况明细表》报送教育部。

第十条 本操作细则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、科学研究部

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1.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

2.科技成果评估项目备案情况汇总表

3.科技成果评估项目备案情况明细表

抄送：各二级党组织、党群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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